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 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项目名称 检察办案场所设施装备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

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8-1-1 结束时间 2018-12-31

项目概况

本项目是根据市级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进行检

察办案场所设施装备的采购。2018 年计划更新购置便携式计算机

20台、台式计算机 20台、复印机 2台、黑白激光打印机 20 台。

立项依据

《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试行）》沪

财行[2014]39 号

《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报废标准》沪机管[2014]23 号文

《上海市 2017-2018 年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

沪财采[2016]25 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随着检察办案业务量不断增加，为了保障我院检察办案业务和行

政办公工作的正常运行，市检察一分院（以下简称“本院”）此

次申请设立检察办案场所设施装备费项目。

本院申请更新购置的上述设备，已经到达使用年限，需要进行更

新。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资产管理规定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财务管理规定

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

项目总预算（元） 420000

项目当

年预算

（元）

42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

目上年

预算执

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便携式计算机 20 台
200000

台式电脑 20 台
120000

黑白激光打印机 20 台
50000

复印机 2台
50000

项目实施计划

2018 年待预算批复后逐步实施。技术上，本院有技术处专人负责

对采购设备的配置、功能、附件等提出相应要求，并据此进行最

终采购设备的验收。

流程上，本院有行装处负责对设备进行采购，涉及招投标工作的，

进行招投标。

标准上，本院此次采购属于对旧设备的更新。更新的数量根据实

际需要，在机管局规定的数量额度内申请。

项目总目标

按照市财政对市级行政单位设备配置标准的要求，对达到使用年

限的部分设备进行更新。通过设备更新，消除旧设备因老化、损

坏等造成的潜在风险，减少维护维修开支，提高整体办案效率，

更好地为本院提供业务保障，确保各项业务活动顺利进行。

年度绩效目标

通过政府采购电子集市完成上述项目，计划在 2018 年 6月 30 日

前完成采购、入库工作，并将上述设备发放给我院一线办案和办

公业务人员。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采购完成率 =100%

设备验收合格率 ＝100%

成本控制 采购单项的单价符合标准

效果目标 设备闲置率 0%



检察办案人员工作效率 提高

检察办案人员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机制 建立

检察办案人员工作效率 提高

检察办案人员满意度 ﹥90%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 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项目名称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

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8-1-1 结束时间 2018-12-31

项目概况

市检察一分院（以下简称“本院”）原有的执法执勤车辆使用时

间已经到达既定的报废年限，继续使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且

维护费用逐年提升。为了确保检察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与实施，本

院制定了公务用车购置经费项目，拟对达到报废年限的车辆进行

报废，并购置新车保证检察业务的顺利进行。

立项依据

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

理办法>的通知》（沪财行[2011]46 号文）

《市机管局、市财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市级行政单位固定资产

报废标准>（试行）的通知》（沪机管[2014]23 号文）

《党政机关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财行[2011]180

号文）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随着检察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对执法执勤用车的需求也不断增

加。本院此次申请更新购置的车辆已达使用年限，车辆老化，出

现磨损严重、故障频繁等问题。为了确保车辆的安全行驶和保证

办案业务用车，设立公务用车购置经费项目。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资产科负责车辆的报废处置工作，包括车辆报废的申请批复，拍

卖处置等

车辆管理科负责旧机动车退牌工作、新车的购置及最终验收等

财务科负责进行固定资产管理、付款流程审批等

项目总预算（元） 818430

项目当

年预算

（元）

81843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

目上年

预算执

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值勤执法车辆更新购置经费 740000

值勤执法车辆更新购置税费及服务费等 78430

项目实施计划

2018 年待预算批复后逐步实施。将符合要求的车辆列入执行报废

计划中,完成车辆报废上报、批复、交付、处置、退牌等一系列

流程。选择符合要求的新车，列入采购清单,完成车辆采购。根

据标准流程的要求进行车辆验收。

项目总目标

按照市财政对市级行政单位车辆配置标准的要求，对达到使用年

限的车辆进行更新购置，消除因车辆老化、损坏等造成的潜在安

全风险，减少维护维修开支，提高整体检察业务办案效率，确保

本院各项日常工作顺利进行。

年度绩效目标

全年完成 6台执法执勤车辆的报废工作，并完成 6台执法执勤车

辆的采购工作。其中 4台特种执法执勤车，2台一般执法执勤车。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产出目标

旧车报废完成率 ＝100%

新车采购完成率 ＝100%

新购车辆验收合格率 ＝100%

效果目标

车辆闲置率 =0%

成本节省情况 ﹥=10%



业务效率提高 提高

影响力目标

使用人员满意度 ﹥=90%

管理人员满意度 ﹥=90%

车辆使用投诉 =0%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 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项目名称 专项维修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性项

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8-1-1 结束时间 2018-12-31

项目概况

该项目是对检察院一分院大楼的设施进行维修，以更好地对检察院各

项日常业务工作进行保障。该项目包含两个子项，分别是：高低压设

备维修及消防系统主体设备维护。

立项依据

《上海市市级机关办公用房管理暂行办法》（沪委办发[2013]9 号）；

市机管局、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8 年度市级机关办公用房大中修专

项维修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沪机管[2017]6 号）。

并且得到了上海市机管局《关于市检察一分院 2018 年度办公用房维

修项目的复函》（沪机管房[2017]36 号）的批复。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该项目的两个子项设立的必要性如下：

1. 高低压设备维修：近年来，人民检察院在司法工作中起到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信息化建设的飞速发展，带来用电量的快速提升，用电

安全对检察院一分院审讯工作及办公业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

影响着检察院一分院各方面的业务工作。原有的设备经过 10 多年的

使用，已经出现老化，故障频发，经常掉电，有必要进行扩容与维修。

2. 检察院一分院消防主体设备于 2007 年开始使用，经过十年的运行

目前已到设备更换的时候，因为消防系统直接影响到检察院一分院办

案侦察业务楼的正常使用、干警的审讯工作和全体干警的正常办公，

因此有必要进行维护。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发改投资[2014]2674 号）

项目由市检察一分院行装处负责，其中基建办负责项目的申报、实施。

同时，项目在实施时，通过监理审价等第三方机构的参与，严格对建

设材料的购买、使用、安装以及建设进度进行把控。确保建设项目能

够高质、高效地进行。行装处财务科负责对项目涉及经费的相关事项



进行监督与管理，严格把控资金的执行，合同及付款流转，确保项目

流程整体合规，财政资金安全使用。

项目总预算（元） 2940000

项目当

年预算

（元）

2940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

目上年

预算执

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高低压设备维修扩容 2590000

消防系统主体设备检修维护 350000

项目实施计划

2018 年待预算批复后逐步实施。项目申报批复——公开招标——确

定项目配套措施——对项目的进度质量实施严格监管。制定工作方案

与计划，确保施工方案与计划的安全、合理、可操作，确定项目的监

理单位。严格控制子项的预算，确保项目涉及的各项采购预算有明确

的细分。会同监理单位，完成项目验收，出具工程验收报告。对付款

方式、金额、内容等一一进行核实，确保资金的安全性。

项目总目标

对市检察一分院的办公大楼实施维修维护，更好地满足日常办公的各

项需求，保障人员及财产安全。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对市检察一分院的高低压设备维修扩容与消防设备的维护，确保

项目各项流程合规，资金执行到位。

项目完成后，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保障市检察一分院办公大楼的用

电与消防安全。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项目的可行性报告 完整有效

项目申报与批复 合规



招投标流程 公开、合规

产出目标

政府采购合规性 合规

成本控制 各子项预算不超标，符合要求

项目及时完工率 =100%

效果目标

设备设计使用寿命 达标

高低压设备扩容 符合要求

消防安全提升 提升

影响力目标

设备使用维护管理机制 建立

使用人员满意度 ﹥=90%

管理人员满意度 ﹥=90%

备注



上海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 年 )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项目名称 检察业务工作费

项目类型

市委市政府已确定的新增项目□ 结转项目□ 其他一次

性项目□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其他经常性项目□

资金用途
基本建设工程类□ 信息化建设类□ 政策补贴类□

政府购买服务□ 资产购置类□ 其他事业专业类√

开始时间 2018-1-1 结束时间 2018-12-31

项目概况

检察业务工作费中包含检务公开网络互联互动平台维护费、检

察档案数字化加工费、检察宣传费三个子项目。

立项依据

高检发政字【2010】120 号文 财政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

发《人民检察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行[2014]2 号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全面推进检务公开，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检务公开的方式和方法；

检察档案数字化，便于查询、统计和管理；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检察职业文化，建立完

善检察文化设施和场所，营造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高检发政字[2010[120 号文 财政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

《人民检察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行[2014[2 号 本院的规

章制度

项目总预算（元） 466000

项目当

年预算

（元）

466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同名项

目上年

预算执

行数

（元）



子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元）

项目当年投入资金构成

检务公开网络互联互动平台维护费 166000

检察档案数字化加工费 150000

检察宣传费 150000

项目实施计划

2018 年待预算批复后逐步实施。根据各个子项目的内容按进度

予以执行。

项目总目标

完成项目概况中的检务公开网络互联互动平台维护、检察档案

数字化加工、检察宣传工作。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项目概况中的检务公开网络互联互动平台维护、检察档案

数字化加工、检察宣传工作。

分解目标

分解目标内容 绩效指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和管理目标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执行率 ≥90%

产出目标

检务公开网络互联互动平台维护

费完成率
=100%

检察档案数字化加工费完成率 ≥90%

检察宣传费完成率 ≥90%

效果目标

达到检务公开宣传检察工作的目

的
=100%

检察档案无纸化查阅 =100%

建立完善检察文化设施和场所 建立完善



影响力目标

公众浏览检察院网站满意率 ≥80%

查阅检察档案人员满意率 ≥80%

检察干警满意率 ≥90%

备注


